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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普 陀 区 民 政 局

上 海 市 普 陀 区 公 安 分 局

上海市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普民联【2018】1 号

关于开展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量建设

专项行动的工作方案

各街道、镇，区老龄事业发展中心、区社区服务中心、区福利院：

为巩固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成果，全面推进养老服务

机构服务质量建设常态化、制度化，根据民政部等六部委《关于做好

2018 年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）（民发〔2018〕40 号），

上海市民政、公安、计生、质监、食药监、老龄六部门《关于做好 2018

年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沪民福发〔2018〕18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普陀实际，在全区养老服务机构中开展服务质

量建设专项行动，具体方案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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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坚持以人

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，重点

解决养老服务机构发展质量问题，实现养老服务机构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按照以人为本、安全为先、诚信守法、以质取胜的工作原则，以

全面提升本区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入住老人生活质量为出发点，以建立

完善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监管体系为核心，塑造养老服

务机构“安全、诚信、优质”的服务品质，到 2018 年底，养老机构服

务质量明显改善，各项服务质量基础进一步夯实；到 2020 年底，各类

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功能基本完备，信用体系基本建立，市场监管机制

有效运行，养老服务质量治理和促进体系更加完善，群众满意度显著

提高，涌现一批品牌形象突出、服务功能完备、质量水平一流的养老

服务机构。

三、重点任务

1、开展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大检查、大整治活动

根据国家民政部“五查五改、对标达标”要求，全面开展本区养

老机构服务质量自查、检查、整治工作，排查各机构服务质量问题与

不足，一院一册，明确整治方向和内容，推进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大转

变，夯实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可持续改善基础。

2、推进养老机构标准化建设工作

以普陀区养老机构标准化建设为重点，贯彻落实养老机构服务与

管理标准，全面推广养老机构标准化建设及贯标工作，重点抓好“四

标四化”，即服务标准精细化，安全标准常态化，设施标准规范化，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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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标准统一化，以标准化带动服务质量的提升。

3、推进养老机构运营考核及等级评定工作

建立和完善养老机构评估制度，制定《普陀区养老机构考核奖励

办法》及《考评细则》，继续推进养老机构运营考核及等级评定工作，

定期组织有关方面专家或者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，对养老机构的人员

配备、设施设备条件、管理水平、服务质量、社会信誉等进行综合评

估，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。

4、建立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监督体系

依托社会福利行业协会及相关行业组织开展运营管理、服务质量、

安全管理等培训，对养老机构进行文明行业测评、政风行风督查、信

访投诉处理、日常运营管理、安全教育培训、服务质量监测等检查监

督，将检查结果与发放补贴等挂钩，形成促进行业发展的激励机制。

5、加快养老机构信用体系建设

借助信息化手段和大数据平台，依托上海市社会福利信息管理平

台，建立健全养老机构诚信档案、黑名单制度、信用信息记录和归集

机制，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的信息交换和共享，每年 2次向社会公开

各养老机构的行政许可、行业奖惩等信息，对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养

老机构依法予以处罚和撤销。

四、工作计划

1、2018 年 4-5 月份，动员部署专项行动工作，落实检查方案，

开展全区养老机构、长者照护之家服务质量自查整改工作，对去年问

题突出的养老机构整治情况进行督导；组织全区养老机构参加标准化

建设培训；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养老机构运营考核；加强养老机构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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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管理信息数据维护；推进养老床位改建、失智老人床位改建等实事

项目。

2、2018 年 6 月份，由区公安消防、卫计委、市场监管局、民政

等部门的专项行动工作小组，会同各街道、镇对全区养老机构进行夏

季消防安全、食品卫生大检查，并聚焦重点问题开展专项整治。各街

道、镇要落实属地责任，强化对本辖区内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、食品

卫生、服务质量的日常监督检查。

3、2018 年 7 月份，结合养老机构考核奖励和等级评定工作，对

照影响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的运营管理、生活服务、健康服务、社会工

作服务、安全管理等五个方面 115 项内容，在各养老机构全面排查服

务质量问题与不足、明确整治方向和内容的基础上，委托第三方开展

对全区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大检查和专项督导。

4、2018 年 8-9 月份，各养老机构根据核查结果进行整改，依托

督导组进行定期督导检查；以社会福利院服务标准为参考，召开现场

会，推进全区养老机构贯标工作；加大信息公开力度，建立和完善养

老机构质量监督体系、信用体系建设。

5、2018 年 10 月份，做好迎接市民政局督查，备查的准备工作。

6、2018 年 11-12 月份，总结本区服务质量年、开展专项行动大

整治等相关工作情况，进一步完善制度措施，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；

完成全国养老机构业务管理系统信息直报，向市民政局报送 2018 年专

项行动总结报告；确定 2019 年养老服务机构服务建设专项行动主要内

容，制定 2019 年养老服务机构贯标计划，确定贯标单位，加强业务指

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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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组织领导

1、区专项行动工作小组

由普陀区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工作小组（区民政

局、区公安分局消防支队、区卫计委、区市场监管局）组织展开，具

体负责统筹协调和检查评估。具体组成如下：

组 长：刘义海 普陀区民政局党委书记、局长

副组长：赵 飞 普陀区民政局副局长

刘宪华 普陀区公安分局副局长

鲁 威 普陀区卫生计生委副主任

虞亚光 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书记、副局长、纪委书记

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，由区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任办公室主任。

区民政局、区卫计委医管科、区公安分局消防支队防火监督处、区市

场监管局标准化管理科为办公室成员单位。

2、职责分工

区民政局负责推进服务质量专项行动，并按照权限负责养老机构

设立许可和日常监管工作，牵头组织开展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检查和整

治，对违反《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》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的行为依

法进行处罚，对未达到《养老机构设施与服务要求》标准的机构落实

整改。

区公安分局依法对养老机构进行消防监督检查，加强对民政部门

和养老机构业务指导和培训，依法查处消防违法行为。对涉嫌犯罪的

欺老、虐老案件及时介入，并依法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。

区卫计委负责养老机构开办医疗机构的设立许可和日常监管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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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加强业务指导和培训，与区民政局联合推动医养结合工作。

区市场监管局推动养老机构开展服务标准体系建设，推动服务质

量提升，完善服务质量满意度测评管理。对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认证活

动进行监督管理，对养老机构在用特种设备进行监督检查。加强对养

老机构食品安全工作的监督检查，依法查处违法行为，确保养老机构

的食品安全。

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上海市普陀区公安分局

上海市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18 年 7 月 10 日

抄送：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

普陀区民政局办公室 2018年 7月 10日印发


